

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7年4月12日（星期四）12時16分至13時19分

地　　點　本院紅樓202會議室

主　　席　趙委員天麟、賴委員瑞隆

協商主題　一、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蔡易餘等19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洪宗熠等18人擬具「下水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張麗善等22人案擬具「殯葬管理條例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趙委員天麟）：現在開始協商，我負責的部分是第一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內政部說明。

林司長清淇：主席、各位委員。有關第一案基本上為了沒收的部分做整體性修正，主要是第一百零二條有一些小問題，我們原先的草案提得比較早，後來委員會先將第一百零二條修正通過，我們發現後來通過有關罷免、沒收的條文已經先行通過，現在又把它改回來。我們建議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的文字做微調，按照修正後的條文寫成：「二、以財務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有提議權人或有連署權人……」，就把這幾個字按照後來選罷法修正部分做調整，至於其他的部分，我們沒有特別的意見。

主席：等於是配合修正嗎？

林司長清淇：是。

主席：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林司長清淇：其實我們草案送出來的時候，這個條文還沒修，但是這個條文委員會先修正通過了，後來討論沒收的部分又改過了，把條文改成原來的內容，所以我們覺得這部分要調回來。

主席：這就是配合修正，看起來很單純，不曉得幾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林司長清淇：讓文字部分更明確，因為原來的文字為「提議人或連署人」，好像會被誤解成所有連署人都可以，但其實是在講有權的人，所以這部分要把它寫清楚。

主席：現在的文字修正為「有提議權人、有連署權人」。如果大家過目後沒問題，這一條應該是沒有爭議，因為等於是配合修正。

鴻鈞委員，我們現在進行第一案關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二條，請內政部給鴻鈞委員一份資料。

剛剛有2位委員進來，我們請司長再說明一次。

林司長清淇：跟各位委員報告，本條文修正案只是為了處理沒收部分，因為相關條文之前已經先修正過了，後來我們處理沒收的部分又把舊的條文貼回來，所以會產生文字上的落差。經過我們檢視之後，這部分的條文應該按照後來修正的內容把它寫清楚。所以將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的文字內容改為：「二、以財務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有提議權人或有連署權人……」，這部分文字將提議人或連署人改成有權的人，讓案子的執行比較清楚，包括誰可以辦理這些事情就很清楚。

主席：大家都過目後，如果覺得可以的話，協商第一案就按照建議再修正條文通過。

第一案到此告一段落，接下來處理第二案，由賴瑞隆委員主持。

主席（賴委員瑞隆）：請各位委員看第二案關於選罷法第二十六條的修正草案，請內政部先作說明。

林司長清淇：第二十六條主要是修正原先第四款的文字內容原先通過的文字內容為：「或行刑權因罹於時效消滅」的問題，但是這句話按照初審通過的條文擺在中間好像滿奇怪的，「行刑權時效消滅而未執行或執行未畢」連在一起、語意不清。我們建議按照一般體例把它移到最後面，文字修正為「為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執行未畢或行刑權因罹於時效消滅。」這部分文字擺在後面，整個文字順序就會很清楚。

主席：再說明一次，讓各位委員再聽清楚一點。你們建議文字部分怎麼修？

林司長清淇：「或行刑權因罹於時效消滅」這段文字本來是放在「尚未執行」這幾個字的後面，現在把文字的順序做調整，讓文字的表達更清楚。

主席：各位委員看一下，內政部提出建議再修正條文的文字，紅色字體的部分就是修正後建議的文字。

林委員德福：我怎麼沒有。

主席：請內政部給林委員一份資料。

林司長清淇：原意不變……

主席：就是文字做調整，讓語意比較通順。

李委員鴻鈞：行刑權時效……

林委員德福：對啊！你裡面寫得很奇怪……

主席：內政部再說明清楚。

林司長清淇：原來的修正，大家看一下中間那一欄是之前委員會通過的條文，原先通過的文字為「行刑權時效消滅而未執行或執行未畢」。其實行刑權時效消滅未執行或執行未畢基本上是沒關係的，我們是把文字重新做調整，把執行未畢的部分移到前面來，加上「或行刑權因罹於時效消滅」，也就是說行刑權是他本來被判刑應該要先服刑，但是他後來跑掉了沒有去執行，所以時效過了沒辦法再處理，我們在這裡補上來，大致是這樣的意思。

陳委員怡潔：這樣很奇怪，跟其他的……

林司長清淇：不是，這是委員之前提出來修正通過的條文。
林委員德福：你們認為不妥就……

林司長清淇：我們後來把它調整過來。

主席：請問司法院和法務部有沒有代表來？針對文字的部分建議如何處理比較妥適？

周法官群翔：主席、各位委員。有關條文的文字部分，我們認為按照內政部建議的調整順序，是比較有順序上的邏輯，也就是在尚未執行、執行未畢及行刑權因罹於時效消滅，這三件不一樣的事情分別是先、中、後，如此調整之後，在文字的邏輯上確實比較容易理解。

主席：謝謝司法院，請問法務部的意見為何？

張參事春暉：我們的意見和司法院一樣，因為未執行、執行完畢包括很多的因素，不是因為時效消滅不能執行，他可能因病不能執行或逃亡。增列行刑權時效是因為有判刑必須執行，但是經過一段時間沒辦法去執行，最後就不用執行了，這是時效消滅的概念，把它列為一個型態，這樣寫就比較清楚，原本的條文插在中間感覺只有時效消滅沒辦法執行這一種情況，但是沒辦法執行或執行未畢有許多因素，所以我們比較贊同再修正的條文。

李委員鴻鈞：抱歉，我對法律比較不了解，因為目前修的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第四款，修正之後會是怎樣的狀況，有犯罪情形的就依照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款，像第二款是曾犯貪汙罪判刑確定，第三款是曾犯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百四十四條經判刑確定，第四款則是判刑確定以後，他沒有服刑的意思嗎？但是他沒有去服刑，一般來說，在法律上定有法律追訴期跟執行，如果進去關就是執行，如果沒有進去關就是追訴嗎？

張參事春暉：跟委員報告，追訴就是案件起訴、審判的期間，執行則是指判決確定了，但是要執行找不到人或跑掉了，然後一段時間之後不能再執行了。

李委員鴻鈞：就是追訴期嗎？

林委員德福：時效消滅嗎？

張參事春暉：就是這個概念，這跟現行條文唯一差別在於，假設一個人判刑確定了，他都沒去執行，依照原本條文是一輩子都不能再參選了，但是現在把這部分列進去，即便他有犯罪，只要超過時間沒去執行，但因行刑權時效已經到了，他將來還是可以再參選。

李委員鴻鈞：就是經過追訴期以後，法律的部分你們會比較清楚，判刑會有2種，特別重要的是褫奪公權，我記得有人在關都還能參加選舉，那是因為他沒有被褫奪公權，如果他被褫奪公權就不能選。如果沒有褫奪公權即使關在裡面也能參選，我以前有看過關在裡面也可以參選，而現在這個法修正之後，如果沒有被判褫奪公權，可是仍被判刑現在關在裡面或逃亡中，他能否參選？

林委員德福：逃亡過了時效？

李委員鴻鈞：沒有，我們先將時效擺一邊，因為這牽涉到褫奪公權的問題，因為褫奪公權有2種，包括可否參選及投票，行使他們的公民權，比如今天判第二款或第三款，這牽涉到法官一般會判褫奪公權幾年或多久，如果只有褫奪公權一個月，可是他被判刑2年，這牽涉到行使公民權的義務，如果本法通過之後，他可否行使？

張參事春暉：如果我的印象沒有錯，褫奪公權是執刑完畢才開始計算時間，這部分可能要問中選會，應該是這樣計算。原本條文是只要被判這些罪，他未執行或未執行完畢就不具有參選資格，現在針對的這一項是時效消滅前都沒有執行，經過一段時間，時效完成之後，他雖然沒有執行，將來時效消滅就可以參選了。

李委員鴻鈞：時效就是所謂的「追訴期」，過了追訴期之後等於就是無罪了，簡單講就是如此，而且就不能把他抓去關，當然就可以選舉了。

陳委員怡潔：現行是這樣……

李委員鴻鈞：改了以後就不行喔！

張參事春暉：現行是沒有執行就一定……

主席：請內政部跟中選會再說明一次。

林司長清淇：現行就是因為法無明定會產生一些爭議，所以他逃亡幾年之後，過了時效又跑回來參選，現行法規是不能禁止登記，所以才有委員提出處理時效的部分。因為本來被判刑依法應該去服刑，服刑出來再參選是沒有問題，可是如果他不服刑又跑掉了，等到時間過了又可以回來參選，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爭議，故有委員提出這樣的修正條文。
林委員德福：我請教，法律不能溯及既往，今天法律若改為能溯及既往，它的安定性就不夠，今天訂這個法等於是過去超過追訴期時效過了，本來就消滅了，而且時效消滅以後，他本來就有權利參選，現在又把它拉回來重新再處理一次，你說這樣有道理嗎？等於是法律都能溯及既往了，那我們以後制定法律都可以這樣處理了，沒有道理嘛！

黃委員昭順：主席，今天如果用這種方式處理，我認為法律不溯及既往，這是法律的穩定性，如果今天又把它改變，請問法務部認為法律溯及既往可以嗎？

陳委員怡潔：我有一個問題，法務部等一下一起補充說明，我延續剛剛總召所說褫奪公權部分，因為目前刑法規定宣告褫奪公權是要判刑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是修正後的版本，我希望你們等一下說明清楚，依目前修正後文字，未來的修正版本是不論判刑多久，即便行刑權消滅時，他都沒辦法再參選。其實我們看起來是不符合比例原則，所以這部分你們要說明清楚，因為褫奪公權是被判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後才達到宣告的標準，現在修正以後的法是未來不論判刑多久……

李委員鴻鈞：只要是犯罪的人就不能選舉。

陳委員怡潔：對，只要犯罪就不能選舉，即使現在還沒有判定，但是就是不行。所以就溯及既往了，這到底符不符合比例原則，這是你們要說明清楚的。

主席：請內政部說明，待會再請中選部說明。

林司長清淇：大家看這個條文就很清楚，只要犯了第一款到第三款的這些罪，之後就都不能參選，這是很清楚的；至於第四款是犯前三款以外的罪，如果犯了這個罪之後已經判刑確定，但是尚未入監執行，這時候就不能登記參選，但是執行完畢就可以參選了。

林委員德福：問題是時效已經消滅了！

林司長清淇：基本上當初在立法的時候，這部分是委員提出來的，後來大家再討論……

林委員德福：不合理的你們要講。

林司長清淇：不是我們的因素，當初這部分也有爭議，包括監察委員對這部分也做了一些調查，我們認為就這部分來說，服刑的義務基本上只要服刑出來，他就保有那些權益，因為這涉及法律義務的問題。

林委員德福：我請教你，今天要是我有一個案子沒有執行，但是時效已經消滅，我回來之後又參選做了二、三屆，結果你說我現在不能去登記，這樣有沒有道理？你跟我們解釋清楚。

主席：針對林德福委員的意見，法務部或是司法院要不要說明一下？

林委員德福：你要提出來說明說服大家啊！

主席：林德福委員剛剛的意見就是溯及既往的問題，司法院周法官要不要提供你的法律見解？

林委員德福：但是你已經過了那個時效，我又出來參選，我又做了兩、三屆，你今天用這個案子來卡我，這有沒有道理？

主席：如果這個法條照現在這樣通過的話，後續上面會不會產生林德福委員擔心的問題？

周法官群翔：有關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則是屬於我們重要的原則之一，如果法律沒有規定他溯及既往，他就不溯及既往，也就是說這一條條文如果在立法院通過之後，對於以前的部分，依照原則就不溯及既往，所以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林委員德福：就不怎麼樣？

周法官群翔：原則就不會溯及既往，所以是通過以後……

主席：周法官說如果這個三讀通過，以後才會適用這個，之前擔任的就不影響。

林委員德福：這不會溯及既往嗎？

主席：剛剛周法官講不會。

黃委員昭順：那在說明欄要講清楚，要不然每次在選舉的過程中就會有很多爭議。

主席：這部分請內政部協助納入到說明欄，可以嗎？

李委員鴻鈞：中選會啦！

主席：中選會要不要說明一下？

賴處長錦珖：這一條是涉及到可不可以參選的資格，原先這是附隨在刑事判決，所以也沒有一事不二罰的問題，這是另外特別規定，如果你有這些犯罪，附隨就不能參選，原先這是刑法的規定。另外，違反選罷法所有的犯罪，按照選罷法規定都要褫奪公權，當然這是另外一回事，被褫奪公權的人經判決確定，他就不可以參選，執行未畢也是一樣，不管是還沒有執行跟執行未畢都不可以參選。

不過我們新發現一個案例，台北市有一個議員，他原先是代表會主席，然後預備賄選，判決確定之後落跑到大陸，等行刑權時效消失後再回來，現在已經當選兩任市議員。問題是其他人假如緩刑期滿或是執行完畢，因為你已經受處罰，處罰確定了，我們當然不能再做加重處罰，但你根本就是落跑，既沒有受到任何處罰，也沒有悛悔有據，就是你沒有後悔，也沒有任何處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決定這樣的人適不適合擔任公職

當初因為法沒有明文規定，我們當然就是可以讓他參選，現在我們要審酌這種情況要不要讓他參選，前三款是終身都不可以，這邊加上第四款，因為已經沒辦法執行，所以也變成他終身沒辦法參選，我們現在就是立法來裁量這種類型的人適不適合擔任公職，是終身不能擔任公職，或是一段期間不能擔任公職，這是屬於立法裁量的範圍。

李委員鴻鈞：中選會的處長講出這種話是違背立法精神，這是針對一個人在修法，我是覺得這個很奇怪，針對性太強。今天我們修選罷法是站在一個公平的機制，而不是針對一個人，他沒有去關不對，他今天逃亡也不對，可是逃亡的也不只有他一個，有這麼多人在逃亡。我們當初在立法的時候，為什麼要在判刑時宣告褫奪公權多久或是要關多久？如果沒有去執行，經過多久以後會有一個追訴期？如果要修這個法，你乾脆把所有逃亡的追訴期全部取消，這是針對一個人在修法，我覺得這是不對的，如果真的要這樣做，應該是以後就沒有追訴期了，但你這是針對一個人在修法，我是覺得在立法院很突兀啦！

如果真的要有社會公益、社會公平的話，今天任何逃亡者沒有經過服刑一律不准參加，這個就是一個大法啦！我覺得司法院當初在立法的精神，為什麼要有褫奪公權判刑多久？為什麼要有一個未執行的追訴期？當初在立法一定有它的道理，我不是學法律的，但有它的道理在，就算他未執行，經過追訴期以後，你現在也不能抓他，這是法律行為，這種人在台灣非常多吧！

今天你們這樣針對性的修法，我是覺得很奇怪，如果真的要修這個法的話，應該是要全面性來檢討才對，而不是針對一個案件檢討，特別是我們這些立法委員在這邊、修、這個法，我們要負責，不是用這種針對性、報復性的方式，這部分我是覺得很奇怪。更何況剛剛中選會處長講的話太針對性，如果真的要講那個議員，後面還有更多事情，大家把這個鍋掀起來很難看，你們變成是一個打手，這個不對嘛！如果真的要修，那以後所有逃亡者，即使他沒有進去關，追訴期過了以後，這些人一律都不准參與公職，幹嘛去判褫奪公權？法官以後就不用判褫奪公權，這個亂七八糟嘛！

主席：提案委員來了，請蔡易餘委員說明。

蔡委員易餘：我提案的前提是，我看到這樣的狀況，如果你是有期徒刑，執行未畢或尚未執行的話，不得登記為參選人的。但竟然會產生另外一個立法的漏洞，也就是如果從頭到尾不去執行，結果後來他是可以登記的，這樣會產生邏輯上的矛盾，你被判刑，還沒有去執行，你不能登記，結果我逃亡，逃亡多年後回來可以登記，這在整個邏輯上是不對的，所以我才會提出這樣的修法。

林委員德福：但是過去制定的法律有追訴期，而且已經過了消滅時效，今天要是制定以後……

蔡委員易餘：這是價值輕重的選擇。

林委員德福：今天要是制定以後，你是針對未來，也就是不溯及既往，我想我們會支持，但你今天就是有針對性，而且是溯及既往，我認為跟我們整個法律體例的安定性是背道而馳啦！

主席：林委員，剛剛司法院有提到未來不會溯及既往，這是對未來適用而已啦！

陳委員怡潔：現在修了之後，以後就溯及既往。

蔡委員易餘：沒有，我的意思是針對未來，之前的狀況當然是……

林委員德福：中選會處長是說針對過去哦！

黃委員昭順：司法院跟中選會的講法不一樣啊！

蔡委員易餘：現在我是要彌補這樣的漏洞啊！

黃委員昭順：司法院剛剛講不溯及既往，但中選會是講溯及既往哦！

主席：中選會講的應該也不是溯及既往，他只是講過去有這樣的現象。

黃委員昭順：我覺得要講清楚。賴委員，如果我們今天修的是不溯及既往，我想大家都不會有意見，因為這個會製造問題。

蔡委員易餘：當然它是對未來產生效果，通過後未來要彌補這樣的狀況，對我而言，它就是一個法律上的漏洞，所以我們要去補足，因為這樣等於是鼓勵逃亡嘛！

林委員德福：只要是針對未來我們都支持。

主席：請司法院周法官再議一次，我想法律溯及既往的概念你們是最清楚的。

周法官群翔：我再跟委員報告一次，法律不溯及既往是我們法律的重要原則，就是無庸規定，當然就不溯及既往。如果有些特殊情況，我們要讓它溯及既往，在立法時就要特別明定，在之前的我們也要適用，所以如果沒有規定的狀況底下，就不會適用。

蔡委員易餘：所以當然是不溯及既往，本來通過後就是對未來適用啊！

林委員德福：我們請中選會處長針對不溯及既往再清楚說明一次。

賴處長錦珖：不溯及既往就是這個法通過之後，以後有行刑權罹於時效的這些人要來參選，當然就會受到限制，是這樣啊！

林委員德福：這樣就對了。

蔡委員易餘：所以我的意思是，行刑權罹於時效的，未來你要登記就是不行了嘛！

黃委員眧順：以前有滿多人都沒有執行，但因為已經過了追訴權時效，這些人在我們今天修法以後，他雖然沒有這個狀況，那算還是不算？我覺得要把時間點切出來，應該從立法通過開始，立法通過之前的，如果再去溯及既往，我覺得會製造很多困擾。

張參事春暉：這個條文溯及既往的情形，應該是指條文通過之後，溯及到以前消滅時效登記的，就不符合資格，溯及既往可能是這種情形，但這種條文通過之後，往後要登記參選的人就要適用新的規定，所以這個也不是溯及既往，溯及既往是以前有登記的變成違法了，這個才叫溯及既往，但以後是適用……

蔡委員易餘：我們不影響任何以前登記的效力，完全不會影響，就是從修法後才來補這一個漏洞啊！

黃委員昭順：剛才處長舉例有一位代表怎麼樣，我請問你，這個法修過之後他能不能選？這個最簡單，我覺得要把事情釐清啊！

賴處長錦珖：現在變成這個法的意旨我們也不是很清楚，剛才司法院跟法務部講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意思啊！

張參事春暉：?樣啊！

賴處長錦珖：如果是這樣，就是下次他不能參選的意思嘛！

陳委員怡潔：所以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你要修這個法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剛剛我們也提出來，若是如此，刑法規定褫奪公權的意義就沒有了，那幹嘛判褫奪公櫂？現在刑法規定褫奪公權是要被判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但你現在的版本或蔡委員的版本是，不論判刑多久，即便追訴期也就是行刑權消滅時效過了之後，他都沒有辦法再參選，就會回到剛才中選會的問題，變成又是一個新的開始，但是他不符合參選的資格，如果是這樣，你修這個法有沒有符合比例原則？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現行刑法對於行刑權消滅時效從94年修正後已大幅提高，所以這個背景你們也要說明給在座的委員聽，就是刑法對於行刑權消滅時效於94年後已大幅提高，而且行刑權只要消滅後，照理就不該再受到這樣的限制，但是我看蔡委員的版本或是你之後修的版本，其實都忽略了刑法中對於行刑權消滅的規定，所以就會產生刑法跟選罷法互相有沒有扞格的情形？這兩個問題你都沒有回答我。

另外，針對選罷法的部分，如果要去修選罷法第二十六條第四款，目前現行的各個法律中，像農委會、漁委會等等，這些你們都比我們還要專業，所以目前與選罷法第二十六條第四款相同文字的法律到底有多少個？我沒有你專業，但我這樣看起來至少也有數十個，如果我們要修，其他要不要一併修正？這樣才沒有違反法律適用一致性原則。

所以今天修法不是像中選會處長講的，好像是為了個案而去修，而是我們希望這樣的修法是要全面性的，你不能修了之後，第一個偏頗；第二個，發現有問題你再回頭去修，跟選罷法第二十六條第四款相同的法律就有幾十個了，你要不要一併修？這個部分是你們的專業，你們要跟在座的委員或提案委員說明清楚啊！

蔡委員易餘：我並沒有要溯及既往，我是希望它通過後對於未來實施，是要補足這樣的狀況。

至於剛剛講的褫奪公權，現在褫奪公權是這樣，比如我被判刑兩年，我就是兩年執行完畢後，開始計算三年褫奪公權，所以我要再去參選就是2加3的概念，但他的狀況是，我從來不去執行，所以我的褫奪公權也沒有辦法被計算，就是因為我拒絕執行，讓我所有應該要接受懲罰的東西都沒有辦法被起算，等到它時效消滅後我又回來參選，我主要是要彌補這樣的狀況。但是我也不反對剛剛陳怡潔委員講的，我們再盤整跟選罷法第二十六條相類似用語的法律到底有多少。因為我認為這種狀況就是在鼓勵逃亡，只要逃亡一段時間，你回來後又能取得從政的資格，所以這是價值上判斷的選擇，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

林委員德福：蔡委員，就我的觀點，不溯及既往是過去只要時效已經消滅的，就要讓他們跟我們一般人一樣，但是未來要是有判刑，他跑出去沒有執行，是針對未來這些人去做規範，這樣才有前後一個切割點，你不能現在說不溯及既往，但是已經消滅時效的，因為法律定在那裡，他一樣不能登記，這沒有道理，有的人甚至已經做了好幾屆，你憑什麼讓他不能登記？我們今天修法的目的是，未來你判刑後跑出去沒有回來執行，以後像這種狀況，你就不能登記參選，要是過去時效已經消滅的，你一定要讓他跟我們一般人一樣。我是覺得這部分如果寫清楚……

主席：我聽懂大家的意思，我建議我們回去再把文字擬擬看能否達到大家要的。大家對於未來不反對，但對於之前影響到的部分，看來各政黨間還有不一樣的看法，是否請內政部跟幾個相關單位回去再研議一下文字，好不好？

林委員德福：賴處長，我剛才講的你有聽到嗎？

主席：因為後面還有兩個案子，我們是不是繼續往下進行協商？
黃委員昭順：我覺得既然有爭議，之後我們嚴格處理，沒問題。

主席：林委員擔心的是前面已經又繼續當選的人，他擔心影響到這些人的權益，這個部分我們再找找看有沒有比較好的文字。後面因為還有兩個案子，我們讓吳委員講完後，繼續第三案及第四個案。

吳委員志揚：我提供另外一個思維，跳脫針對個人，也跳脫要不要溯及既往，事實上要不要溯及既往是很複雜的事情，哪一件事情不溯既往，是選舉不溯及既往，還是判刑不溯及既往，犯罪不溯及既往，還是他該執行那一天不溯及既往，還是他執行完那個行刑權過往不溯及既往，哪一個時點其實是各方講的不一樣，所以根本不要討論這個。我們應該從整個刑事政策，對一個人犯罪以後行刑權的政策，我們到底是怎麼定？我知道大家都很討厭落跑的人，我也很討厭，我覺得你就去做嘛！但是為什麼刑法要定行刑權時效消滅？它消滅的意義是什麼？是他沒有罪了嗎？不是喔！還是有罪。不能執行了嗎？好像是不能再執行了。你要知道它的意義，就像知道緩刑、假釋到底是什麼意義，行刑權時效就是這個時間過了，就不能執行了，即使這個人現在想要回來執行，自願進去坐牢也不行了呢！

剛剛陳怡潔委員有講到，其實94年修法的時候已經有把行刑權消滅時效延長，延長是一回事，它其實有考慮到一件事，就是落跑這種人，落跑這種人大家都很討厭，應該給他懲罰，所以那時候有講，你如果是落跑了，對不起！行刑權時效停止計算，雖然停止計算，但是停止計算的時間也不能太長，不能超過他整個行刑權時效的四分之一，換句話說，已經對他的懲罰再加四分之一，本來10年的，你有種就逃12年半，就是這樣子嘛！所以那個時候對這一件事情的考慮，在這裡已經解決了。你如果對這種人實在很討厭很討厭很討厭，你要看他是犯哪一種罪，如果覺得他犯的那個罪就不應該選舉，你應該把它提升到前面一、二、三款，就是犯這種罪，對不起！你跟選舉「拜拜」了，譬如賄選這一類的，對不對？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為什麼在第四款的時候把所有其他的罪講成這樣子呢？這個已經不是什麼溯及既往的問題，這件事情已經把整個體例打亂了，所以我們要思考的是，要不要放在第一、二、三款，要不然就不要這個。

主席：好，我們再行討論好不好？未來的部分大家比較有共識，但是對於前面影響到的部分，看來是政黨間有差異，請內政部再去研擬。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三案下水道法的部分，提案的洪宗熠委員沒有辦法趕過來，但是他有表達他沒有意見，內政部要不要先說明一下下水道法的部分？

陳處長志偉：對於上一次下水道法部分條文的修正，其中第八條、第三十二條有修正，這部分本部沒有意見，因為其他的第三十一、三十三、三十五條都維持現行條文，所以本部對於這次的審查結果沒有意見。

主席：各位委員不知道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林委員德福：沒有。

主席：是不是就照審查會版本通過？好，照審查會版本通過。

再來我們看第四案殯葬管理條例，請張委員麗善先發言。

張委員麗善：我現在針對殯葬管理條例第六十一條條文，我講我提案的部分，鄭天財委員提案的部分他也沒有什麼意見，我剛剛有請教過他了。我想花次長知道，當時我堅持的是配偶要納入，但是我提出修正條文之後，因為司法院說要先召開親屬會議決議辦理，親屬會議無法決議者，才按照以下的順序，但親屬會議裡面是沒有含配偶的。今天的條文跟我本來提案的原旨意背道而馳，因為最主要我們是希望，跟他長期相處的配偶最瞭解往生者本身的意願是什麼，當時就是因為加了一個親屬會議，以致於跟原旨意背道而馳，可能這個人就永不翻身了，可能一直要被關在殯儀館裡面，所以今天才會又再提出來，希望做更完善的、更周全的修法。

今天內政部應該還有再做一個修正建議，我不曉得這個修正是不是已經把我原來的顧忌有稍微做妥善的處理了？次長，你要不要說明一下？要跟我的本意相符。

主席：請內政部林司長說明。

林司長清淇：其實對這一條我們的疑慮真的滿多的，不管再怎麼修，因為這本來就是他們家人可以處理的問題，如果不行，我們是建議，該走法院的，就走法院的司法程序。其實上一回我有跟委員報告，本來沒事的，這一條一修以後常常紛爭就會出現，我們其實有這樣的顧慮，看看委員這一條可不可以不修正會比較好一點，因為我們會擔心後面的後遺症，尤其是殯葬的事情，很多都是家屬之間的協調或怎麼樣。如果可以的話，因為我們原來的條文就是，生前預立遺囑；另外一個就是，死者生前曾為相關的意願時，家屬要尊重他的意願來處理。如果我們在法上明定順序或怎麼樣，這個案子有這個案子的爭議，那個案子有那個案子的爭議，恐怕我們後面會很困擾，是不是可以維持原來的條文？

張委員麗善：基本上，就是因為原來的條文就沒有辦法讓法院有所依據，就算今天他有所爭議的時候，他到法院去，法院還是叫家屬自己去決定。如此，就一直產生爭執，爭執的同時，法院也沒有辦法解決他的問題，又把他丟回去給家屬。其實99%幾乎都沒有問題的啦！甚至有的在靈前擲筊就結束了，但是因為現在有爭議，有爭議的話當然是尋求法律解決，尋求法律解決的同時，法律也要給他一個參考的依據，所以上一次我才會提出德國和日本的立法例，他們基本上就是有一個順序的依據，那我們修法的旨意當然要能夠解除一些紛爭是最好的。

也就是說，生前他的遺囑如果沒有說未來要火化，或是要用土葬，只是說我的財產要怎麼分配，那個遺囑都有辦法解決，但是因為死亡以後遺體就變成物品，物品可能是由卑親屬來處理，也許配偶跟卑親屬之間有意見的話，就沒有處理的順序，所以今天才會提出這個修法。如果今天該修法你又不修，又回來原條文的話，送到法院還是一樣，沒有辦法替他們解決，今天就是因為有爭議才提出來

主席：請內政部花次長說明。

花次長敬群：其實這樣的條文修法會產生另外一種效果，就是配偶擁有最大的決定權，當配偶被法律賦予最大決定權的時候，假設這是一個有主導性的配偶，他就會讓親屬會議無法達成協議，因為他要做決定。

張委員麗善：親屬會議裡面沒有含配偶。

花次長敬群：其實我們一般的習俗習慣大概就是親屬一起討論，看要怎麼處理，這是常態，當然難免會有一些爭議，但是這個法這樣定下去的時候，反而會去引導有配偶還在的，這個配偶又非常強勢，他要決定的沒有人拿他有辦法，因為法律告訴他，他的權力最大。

張委員麗善：我的先生怎麼樣還交給我親戚朋友、兄弟姊妹去處理喔！當然是配偶。

花次長敬群：這個部分要怎麼處理可以再……

張委員麗善：親屬會議放在前面的時候，反而配偶沒有權力了。
主席：內政部有沒有什麼建議的文字？

花次長敬群：反而是親屬會議有問題，不是這個有問題。

張委員麗善：不是，目前就是，我們上一次修法以後，反而把親屬會議放在前面，就是你要親屬會議以後，如果親屬會議決定就決定了，結果這親屬會議裡面是不含配偶的意見，爭議點在這裡。

主席：我希望內政部還是要有建議的文字出來，你們如果有擔憂的，因為畢竟你們相對上最專業，你們的建議是怎麼樣最好，你們的擔憂可以具體地提出來，好不好？這樣子才有辦法，內政部有沒有具體的建議文字？

張委員麗善：把親屬會議放在前面嗎？就是依照草案上這個順序就可以了嗎？

主席：請內政部林司長說明。

林司長清淇：我們希望還是以協調為原則，所以我們建議把第二項改成「成年人未依前項規定預立遺囑或填具意願書者，死亡後之殯葬事宜原則由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及直系血親尊親屬協議定之，前項人員有民法所定喪失繼承人情事，不得參加前項協議」。也就是說，我們把這些人定位在有繼承權的繼承人，然後儘量尊重那個協議去處理，因為我們真的是很擔心，本來剛剛委員也提到了99%沒有問題，1%出問題，結果我們一定，會出現更多問題，我們其實很擔心各種狀況會出來。

主席：請法務部張參事說明。

張參事春暉：這其實也不涉及到繼承或親屬會議相關規定，當然怎麼定原則就怎麼執行，以我當20年檢察官的經驗，我們去驗屍驗很多，其實社會百態太多了，但是我們一定要開死亡證明書，這一張死亡證明書到底要交給誰？當然也沒有一定的規定，原則上我們可能會以親屬繼承的順位來看。我個人比較贊同內政部今天提的版本，有時候法律定死，像配偶可能是外配、陸配的，還是夫妻感情不好各自離家出走了，結果找不到配偶，或者配偶跟夫家之間關係非常不好，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就不敢把死亡證書交給配偶，會交給小孩子，最沒有爭議的。到底這個東西是不是一定要明定？當然你訂定了都沒有問題，不會違反繼承法的規定，只是明定順序之後，將來可能在民間很多案子、事實發生的時候，可能比較沒有彈性讓他們去協調。
張委員麗善：我說明一下為什麼會有這個案子的產生，第一個，配偶跟先生生前都希望能夠土葬，而且去買了一個墓園，就是兩個人要葬在一起的墓園，大概花了800萬元，但是兒子認為現在是以環保為重，我花5萬4,000元就可以把你的遺體處理掉了，不用後續再麻煩了；配偶卻認為，我們兩個人辛辛苦苦賺了這麼多錢，應該有理由選擇我們往生要做什麼樣的方式。今天其他的大概沒有什麼問題，只是這個遺體放在殯儀館已經一年多了，來找我的時候已經一年多了，從去年到現在又耽誤了3、4個月，一直沒有辦法讓它能夠入土為安，是基於這個理由。今天孩子和媽媽已經告上法庭了，但是法院沒有辦法給他們做什麼樣的依據，只能說你們繼續再協調，到目前為止就是僵持在那裡啊！

林司長清淇：我倒有一個想法，我也有問法務部，既然先生或夫妻在生前已經買好墓地，表示他們表達明確土葬的意願了，這時候不管形式上有沒有預立遺囑或怎麼樣，但是從他的行為已經表達他要土葬的情況，法院真的沒有辦法判決嗎？其實我們有一點懷疑，因為我們不清楚那個情況。像這個案例，司法院或相關的判例可不可以做延伸地瞭解，還是讓預立遺囑一定要白紙黑字寫在上面才算數？

張委員麗善：台北市殯儀館第一個簽署人就是他兒子，所以就是要依照他兒子的看法要火化，但是媽媽有意見，意見紛歧的時候殯儀館就說，你們自己先去做法律上的一個解決，館方才能夠依據，但是法律上沒有辦法提供給他。

主席：張委員，我是建議，你擬的再修正文字裡把你剛剛提到的精神納入，就是預立遺囑的部分，像有些行為其實帶有預立遺囑的味道，能不能把這個納進去？讓將來的法官或法院比較好去做整個裁定。

花次長敬群：生前就其死亡後之殯葬事宜，這個就是他買墓園的目的。

主席：除了遺囑以外，有沒有怎麼樣的行為，譬如他買這塊墓園，某種程度已經預立他的遺囑，他希望土葬。

張委員麗善：遺囑沒有寫要土葬，但是有載明他的財產要怎麼分配，財產分配遺囑是有用，但是死亡以後他沒有說他要……

主席：讓法制局表示一下意見。

賈副局長北松：張委員的案子爭點在於，死亡以後的遺體就當作財產，是公同共有，因為它是財產，就會變成前面的人那個拘束力不及於公同共有的所有權人，這是現在司法界處理的一個盲點，所以他無法處理。我是建議，因為張委員的意思是說，我們總是要有一個最後解決的機制，如果我們現在講，不管什麼人去協調，協調不成怎麼辦？我們現在就是碰到這樣的狀況，如果以第二項的文字，是不是可以建議，死者生前曾為前項之遺囑或意願書者，其家屬或承辦其喪葬事宜者，應依其意願辦理。就是按照死亡人生前表達的遺囑或意願，如果未表達意願時，就用內政部剛剛建議的，用一個協商的機制，協商不成時，訴請法院解決。是不是可以這樣？就是總是要有一個解決機制。
張委員麗善：當然是訴請法院解決，但是法院沒有依據，現在就是法院又丟回來說，你們還是家屬去解決啊！

賈副局長北松：如果我們現在有這個機制，它就要去解決，因為我們已經協調不成了。

張委員麗善：所以我才會提出，在日本或德國就會有一個依據，譬如遺囑第一順位；再來就是配偶，跟他生前最常接近的人；再來就是他的卑親屬；再來是尊親屬。就是用這種方式。

賈副局長北松：剛剛花次長也講到，因為照順序如果配偶列在前面，等於配偶有決定權了，我覺得這個是立法裁量，委員可以斟酌，是不是配偶一個人決定？還是配偶跟尊親屬、卑親屬協議，用一個怎麼樣的合意來表決或如何，因為當時司法院建議的親屬會議，也是希望有一個合意的機制做最終的解決，只是那個成員可能委員不滿意。

張委員麗善：那個成員等於特定排除配偶嘛！

賈副局長北松：這是依法裁量，我們不必在這邊創設一個組織。

主席：請司法院張法官說明。

張法官筱琪：我先說明一下上次委員會審查時的情況，上次委員會審查的時候，內政部提出來的就是我們現在看到內政委員會通過條文第二項的部分，他的親屬會議當時是寫家族會議，當時因為家族會議在法律裡面是沒有這樣的用語，將來是沒有辦法執行的，沒有辦法用家族會議來決定，因為法律沒有規定，到底家族會議的範圍是什麼？就變成不明確，如果是用那個條文的話，將來沒有辦法運作。所以當時我們就是基於法律的建議，提醒內政部說，你們這個家族會議是什麼意思？有兩個方法，一個方法就是，你的家族會議如果是民法親屬會議的意思，就是照民法親屬會議的那個程序去走；第二種情況就是，你的家族會議如果不是親屬會議的意思，你就要在殯葬條例裡面把它定明家族會議的範圍是什麼。我們當時是提了這樣子的建議讓內政部參考，後來內政部就做後續的討論跟決定，這樣子。

這個部分司法院對於要不要親屬會議，完全沒有立場，我們也沒有意見，因為這個事我們都尊重主責機關內政部這邊的決定，對這個由誰來決定，我們原則上就是沒有意見。只是就法律定下去之後，法律適用可能會產生的問題，我們會提出建議。

剛才委員有提到，現在沒有規定的情況下到法院，法院怎麼運作的這個問題，法院目前的運作就是如同剛才各位先進跟委員講的，就是說把它當成一個繼承的物，公同共有這樣子，其實這樣到法院是可以處理的，並不是不能處理。我不知道委員所指的具體個案讓當事人去協商的這個部分，具體的個案是發生什麼狀況？有可能是法院還是讓他們有調解的空間、協商的空間，所以給他們時間讓他們去協調，但是如果真的協調不成的話，在法院是可以處理的，就是看具體個案的狀況是怎麼樣。以上說明，謝謝！

張委員麗善：現在是已經上法院了，已經一年多了，最重要的就是錢留太多了，如果沒有錢，大概就沒有這個事情，因為有留了錢，孩子當然是希望不要花800萬元去做土葬，花5萬4,000元就可以解決，也是在於這個爭執啦！今天如果親屬會議當中又把配偶排除，這個等於我們反而幫不上忙，反而陷於更慘的狀況；如果今天這個法又回歸原來的，又沒有給任何一個明確依據的話，問題還是丟回到當事人，現在還是爭執，那個遺體還是繼續冰在殯儀館，就這樣子而已啊！

主席：我看大家的意見也都充分表達，我建議內政部、法制局跟張委員再研擬一下，看能不能有妥善的辦法；個案的部分看看司法院也幫忙一下，能不能瞭解一下。

張委員麗善：就是不要用親屬會議，用怎麼樣的名詞可以涵蓋，就是配偶也在表達意見之內，有什麼法律上的名詞……
主席：因為今天可能沒有辦法有具體的條文，你們再討論擬一個文字出來，好不好？只要討論出來，我們再馬上來協商，這樣比較快，不然今天恐怕要花很多時間……

張委員麗善：不要再拖了。

林委員德福：剛剛那個就看文字修正要怎麼做。

主席：對，那個修正我們再來看一下，如果大家沒有意見就簽署，有意見再協商。

張委員麗善：好，謝謝！

主席：我們作成第一案和第三案的協商結論，請各位委員簽署，好，今天我們協商到這邊。謝謝！

散會（13時19分）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　　間：107年4月12日（星期四）中午12時59分

地　　點：紅樓202會議室

協商主題：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洪宗熠等18人擬具「下水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協商結論：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協商主持人：賴委員瑞隆

協商代表：賴瑞隆　　林德福　　柯建銘　　何欣純　　洪宗熠　　許智傑　　李彥秀　　陳怡潔　　李鴻鈞　　黃國昌　　曾銘宗


